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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（破有来去之能立）分五：一、破来去之因——发；二、

破来去之业——道；三、破来去之对治——住；四、破来去

之果——回；五、破住等具有存在之能立。 

一（破来去之因——发）分二：一、承许作业也不成发；

二、不承许作业也不成发。 

一、承许作业也不成发： 

 

已去中无发， 未去中无发， 

去时中无发， 何处当有发？ 

 已去的道路中没有出发，未去的道路中没有出发，正在去

的道路中也没有出发，什么地方有出发呢？ 

 发是出发、发动的意思，这在汉文和藏文中都基本相同。 

    对方认为：没有出发就没有去，就像没有龟毛
1
也不会有龟

毛制成的衣服一样；但是出发存在，所以它的果——去也存在。 

    破曰：如果有出发，那么它在三时的道路或行为中应该存

在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

 
1 龟毛：拼音 guī máo，喻不可能存在或有名无实的东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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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先，在已去的道路或行为中没有出发。已去的已经去完

了，而出发是现在的状态，所以，在已去的作业中没有发。 

 其次，在未去的道路或行为中没有出发。对于未去的道

路，人们的确有“还没出发”、“就要出发”的说法，但这是不合

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段道路还不存在。虽然面前有一段地

面，但还没有去它就不叫道路。也就是说，道路是观待去者和行

为而安立的，离开此二者的缘故这段地面并不能安立为道路。所

以，既然道路还不存在，它上面的出发也就不可能成立。对于未

去的行为，由于时间相违，所以也没有出发。 

 最后，正去的道路或行为中也没有出发。有人认为，已

去、未去中都没有出发，但正去的道路或行为中有出发。在名言

中出发是去的因，但真正观察时，出发就是去。前面抉择过，在

已去、未去之外，并不存在一个正在去。没有正在去的道路或行

为也就不会有出发，所以正去时也没有出发。况且，去时中有发

就会有两个行为、两个作者的过失。 

 从三时观察都没有出发，就说明发根本不存在。这是在有

出发的作业的情况下作的观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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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不承许作业也不成发： 

 

于未发之前， 何处发可成？ 

去无去时无， 未去何有发？
2
 

 在未出发之前——停留之际，哪里有出发呢？已去的道不

存在，去时的道不存在，这些没有出发；而未去的道，又怎么会

有出发呢？ 

 前面观察了在有作业
3
的情况下没有发，那么在不承许作业

的情况下在什么地方成立发呢？没有地方成立发。 

    对一个停留者来说，已去的道路和正去的道路都不存在，因

为发是去的因，没有发自然不会有已去的道路，也不会有正去的

道路。既然没有这两种道路，也就不会有这上面的发。那么未去

的道路上有发吗？未去的道路还不存在，怎么会有发呢？也没有

发。所以，没有出发之前，何处也没有发。 

 
2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青目释·观去来品》云： 

未发无去时，亦无有已去， 

是二应有发，未去何有发？ 

 若人未发则无去时，亦无已去。若有发当在二处，去时、已去中，二俱不然。未去时

未有发故，未去中何有发？ 
3 作业：即指作去业的所去处——道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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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根据全知果仁巴的科判作的观察。 

二、破来去之业——道： 

 

一切无有发， 何故而分别？ 

去无未去无， 亦复去时无。
4
 

 一切情况下都没有发，为什么还要分别呢？连发都没有，

又怎么会有道路呢？所以已去的道路不存在，未去的道路不存

在，去时的道路也不存在。 

 对方认为：道路是存在的，所以有发。 

    破曰：不管是去还是停留，一切情况下都没有发，没有发为

什么还要起这种分别呢？连发都不存在，又怎么会有道路呢？不

可能有。已去、未去、去时这三时的道路都不存在。 

三、（破来去之对治——住）分二：一、总破住；二、别破

去者住。 

一、总破住： 

 
4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青目释·观去来品》云： 

无去无未去，亦复无去时， 

一切无有发，何故而分别？ 

 发无故无去，无去故无去者，何得有已去、未去、去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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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者则不住， 不去者不住， 

离去不去者， 何有第三住？ 

 是去者则不能住，不去者也不能住，离开了去者与不去者

之外，哪里还有第三种住呢？ 

 对方认为：去是存在的，因为住存在。住是去的对治法，

有对治法就说明该法是存在的。就如有光明就有黑暗，有此岸就

有彼岸，有烦恼就有智慧，有白色就有黑色一样。 

 实际上住并不存在。首先，去者不能住。去者就是已经出

发正在去往别处的人，具有去的行为怎么能住呢？不可能。因为

住不是去，二者是对治的法。再者，不去者也不能住。不去者本

来就安住着，是安住者就不能再住。如果能再住就有两种行为乃

至两种作者的过失
5
。这个道理可以举例说明，比如一根树枝断

了，那是断者断还是不断者断呢？不断者断也不合理，因为不断

者的本体就是完好的，完好怎么能断呢？断者断也不合理，因为

断者已经断完了何必再断呢？再断就有两个断的行为及两个断者

 
5 义谓有二住与二住者的过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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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过失。那么，除了去者和不去者，有没有第三种住的情况呢？

没有。因为第三品根本不存在，那怎么能住呢？不能住。 

 认识空性的道理要依靠胜义理证。在胜义观察中，住要么

是去者住要么是不去者住，如果二者都不住就说明没有住。比如

天授从王舍城去鹿野苑，他有去的行为故不住；供施住在王舍城

不去鹿野苑，他虽不具有去的行为但也不住，因为再住就有两个

住的行为。再比如去喇荣
6
，如果正在去，那就是去者，去者不

能住；如果已经住在喇荣，那就是住者，住者也不能再住。所

以，在真实的观察中住不存在。 

 人们认为的住只是迷乱分别，是宿世今生颠倒串习的结

果。就像一个小孩，他从小学的是无神论，并没学过佛法，长大

以后自然没有正见。同样的道理，要树立正见，也应反复串习。

比如，小孩子从小就学习佛法，长大以后自然有正见。如果我们

了知存在的东西都是假立的，实际上并不存在，在法界本体中住

和不住、来和去等无二无别，明白这一道理后加以串习就会生起

正见。 

 
6 喇荣：“喇”义谓上师，“荣”指峡谷。上师如意宝等师徒静修的峡谷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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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别破去者住： 

 

若当离于去， 去者不可得， 

去者若当住， 云何有此义？
7
 

 不离去法，去者无法安住；而如果离开了去法，去者又了

不可得，因此，你们说去者能够安住，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？ 

 对方认为：虽然不去者和第三品都不住，但去者应该有

住。比如我是去者，我到了成都住下来，这不是去者住吗？所

以，去者可以住。 

 但这是不合理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不离去法，去者肯定不

能住。因为正在去的时候有去的行为，所以不可能住。当去者住

下来之后就离开去法而成了住者，既然已经不是去者，也就没有

去者住。所以，去者住不可能成立。 

    如果对方又认为：去法存在，因为去之外的住存在。这也不

合理，因为住观待于去，而三时中都没有去，所以没有住。首

 
7 鸠摩罗什译《中论颂·观去来品》云： 

去者若当住，云何有此义？ 

若当离于去，去者不可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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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，“去时”不成立，即使有去时也不可能有去法，进一步，即

使去法成立也不可能成立住法，二者于同一时间成立相违故；同

样，既然在已去与未去的道路上没有去法，则于其上的住法不成

立。 


